北京市大兴区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参加2026-2028年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服务项目的投标人以网上下载方式获取文件，招标文件下载时间为2026年1月21日上午9:30至1月27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并于2026年2月12日上午9:3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11011525210200031119-XM001
项目名称：2026-2028年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462万元
采购需求：详见附件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2835900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bookmark: _Toc35393623]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采购。即：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承接。
□本项目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于预留份额，提供的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预留份额通过以下措施进行：                  。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得作为承接主体；
3.2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1月21日上午9:30至1月27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3.方式：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线上下载招标文件。供应商按照规定办理 CA 数字认证证书（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后，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持供应商自身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免费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未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无效。
4.售价：0 元。
[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35393624]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2月12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6年2月12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三层
[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28359007]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如涉及的详见招标文件各章对应条款要求。
2.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线下开标评标。请供应商认真学习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供应商可在交易平台下载相关手册），办理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进行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绑定，并认真核实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 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热线   400-699-7000
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5511
技术支持服务热线       010-86483801
2.1 办理 CA 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查阅 “用户指南”— “操作指南”— “ 市场主体 CA 办理操作流程指引”/“电子营业执照使用指南”，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2.2 注册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操作指南”— “ 市场主体注册入库操作流程指引”进行自助注册绑定。
2.3 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工具下载”— “招标采购系统文件驱动安装包”下载相关驱动。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 工具下载”— “ 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客户端。
2.4 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使用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如计划参与多个采购包的投标，应在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后，在【我的项目】栏目依次选择对应采购包，进入项目工作台招标/采购文件环节分别按采购包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未在规定期限内按上述操作获取文件的采购包，供应商无法提交相应包的电子投标文件。
2.5 编制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2.6 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2.7 开标
供应商需在2026年2月12日上午9点30分（北京时间）开标当日，由投标单位法人或授权人参加开标会（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三层）。届时应提供以下资料：1、携带制作电子版《投标文件》的CA证书（钥匙）。2、法人代表授权书1份。以上资料需开标当日现场递交，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不接受现场递交以外的投递形式，供应商采取其他投递形式致使投标无效，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现场递交系指供应商将上述资料直接递交给采购中心联系人，并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长思路23号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方式：010-8026504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北京市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三层
联系方式：010-69231333、6923133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卢老师	
电话：010-69231333转205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
                                            2026年1月20日
[bookmark: _GoBack]
附件：
采购需求
1、 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保洁服务
	7436.24
	平米
	9名保洁

	2
	中控室
	4
	人
	中级职称

	3
	安检员
	2
	人
	女性

	4
	食堂
	3
	人
	


项目预算金额：462万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2、 项目背景或简况
为保障中心顺利运营保持我中心环境整洁、为辖区就诊患者营造舒适的就医和工作环境。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主义法》、《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以及平安医院建设相关标准要求，切实保障中心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人身安全，维护正常诊疗秩序。为规范我中心后勤服务管理，提升服务保障效能，降低运行成本，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及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我中心实际，现申请将保洁、食堂、中控室、安检员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3、 技术参数要求（技术指标包括性能、规格、材质等，但不能指定品牌）、服务要求
一、总体通用要求
1. 服务方资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相关服务经验（提供近3年同类项目业绩证明），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为所有上岗人员购买工伤保险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 人员要求：所有服务人员需持有效健康证（保洁、食堂人员必备），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的岗前培训（含院感、安全、服务规范等），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人员相对稳定，更换核心岗位人员需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告知甲方并经同意。
3. 管理要求：服务方需配备1名项目现场主管，负责日常工作协调、质量检查及与甲方的对接；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接受甲方的日常监督、月度考核，考核结果与服务费用挂钩。
4. 安全责任：服务期间因服务方人员操作不当、管理不善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医疗纠纷，由服务方承担全部责任。
二、保洁服务技术参数
（一）服务范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所有区域，包括：
 公共区域：门诊大厅、走廊、楼梯、电梯、公共卫生间、休息候诊区、挂号收费窗口周边、药房外部区域；
医疗区域：诊室、治疗室、输液室、预防接种室、化验室外部（不含无菌操作台、医疗设备内部）、观察室；
行政区域：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
外围区域：中心出入口、停车场、绿化带、垃圾收集点。
（2） 人员配置
（3） 1. 配置标准：按中心实际面积配置9名保洁人员；另设1名兼职现场主管（可由保洁员兼任，需具备院感知识）。
2. 人员要求：年龄18-65周岁，身体健康，持有效健康证；无传染病、精神病史；具备1年以上医疗机构保洁经验优先；熟悉医院感染控制基本要求，能正确区分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
（三）服务标准
1. 日常清洁频次与要求
区域 清洁频次 清洁要求 
门诊大厅、走廊 每日清扫3次，拖拭2次，高频接触部位（门把手、扶手、窗台）每2小时擦拭1次 地面无垃圾、无积水、无污渍、无痰迹；墙面无蜘蛛网、无乱贴乱画；扶手、门把手无灰尘、无手印 
卫生间 每日清洁4次，随脏随保洁 地面、墙面、便器、洗手台干净无污渍；镜面光亮无水印；无异味；洗手液、卫生纸及时补充 
诊室、治疗室 每接诊1次后表面清洁，每日终末消毒1次 桌面、治疗台无灰尘、无污渍；医疗垃圾及时分类收集；地面无杂物 
电梯轿厢 每日清扫3次，消毒2次 地面干净，四壁无手印，按钮每小时擦拭1次；保持通风无异味 
外围区域 每日清扫1次，绿化带每周清理1次 地面无白色垃圾、无烟头；绿化带无明显杂物；垃圾收集点无满溢、无散落垃圾 
2. 垃圾处理
 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严格分类，医疗垃圾放入黄色专用垃圾袋，生活垃圾放入黑色垃圾袋，不得混放；
各区域垃圾桶每日清理不少于2次，垃圾桶外表干净无污渍；医疗垃圾每日定时转运至中心指定暂存点，做好转运记录，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要求。
3. 消毒要求
 每日对公共区域、医疗区域进行常规消毒，使用含氯消毒剂（浓度按中心院感要求）；
预防接种室、输液室、观察室等重点区域，每日终末消毒后需做好消毒记录（含消毒时间、区域、消毒剂浓度、操作人员）；
遇传染病疫情或特殊时期，按中心要求增加消毒频次，配合做好终末消毒。
（四）工具与耗材
1. 工具：服务方自行配备扫帚、拖把、抹布、水桶、垃圾夹、喷壶、吸尘器等，工具需分类标记（医疗区域与公共区域专用），定期清洗消毒，每月更换破损工具。
2. 耗材：自行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清洁剂、消毒剂（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垃圾袋（黄色医疗垃圾袋、黑色生活垃圾袋），确保供应充足，无过期产品。
三、食堂服务技术参数
（一）服务范围
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工提供早、中、晚三餐服务（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包括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堂环境卫生保洁、食材储存管理等。
（二）人员配置
1. 配置标准：至少配备厨师1名、面点师1名（可兼职）、服务员1名。
2. 人员要求：年龄18-60周岁，身体健康，持有效健康证；厨师需具备《厨师职业资格证书》（初级及以上）；有集体食堂或医疗机构食堂工作经验优先；熟悉食品安全知识，能制作营养均衡的膳食。
（三）服务标准
1. 食材采购与储存
食材需从具有合法资质的供应商采购，索证索票齐全（含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等），建立采购台账，留存记录不少于6个月；
 严禁采购变质、过期、三无食材及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
食材分类储存，生熟分开，冷藏、冷冻设备温度符合要求，定期清理，防止交叉污染。
2. 餐食制作
严格遵守《食品经营操作规范》，生熟加工工具、容器分开使用，标记明显；
每日菜品不少于3菜1汤，每周菜谱不重复，注重营养搭配，可根据职工需求提供低盐、低脂餐；
每餐菜品留样，每份不少于125g，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做好留样记录（含菜品名称、留样时间、留样人）。
3. 服务与环境
开餐时间根据中心工作时间调整，确保职工按时就餐；服务人员着装整洁，佩戴口罩、手套、工牌，服务热情周到；
 食堂就餐区、操作间每日清洁，地面无垃圾、无积水，墙面、天花板无油污、无蜘蛛网；餐桌椅每餐清洁消毒1次；
 餐具使用后严格清洗消毒，采用热力消毒（温度≥100℃，时间≥15分钟），消毒后存放于保洁柜，无油渍、无水渍。

四、中控室服务技术参数
（一）服务范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控室24小时值班，负责消防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的运行监控、操作、故障上报及应急处置；配合中心做好安全巡查工作。
（二）人员配置
1. 配置标准：实行24小时三班倒制，每班配备2名值班人员，确保中控室无空岗；人员休息时需安排替班人员，不得擅自离岗。
2. 人员要求：年龄18-55周岁，男女不限（优先男性）；身体健康，无精神病史、无不良嗜好；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中级及以上），具备1年以上中控室值班经验；熟悉消防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的操作；了解医疗机构安全管理规定，具备应急处置能力。
（三）服务标准
1. 日常监控
24小时实时监控消防控制系统（火灾报警控制器、烟感、温感、喷淋系统等）、视频监控系统（覆盖中心所有公共区域、重点部位）、门禁系统的运行状态，每小时记录1次设备运行情况；
密切关注监控画面，发现可疑人员、异常行为或安全隐患，及时上报中心安保负责人并记录。
2. 报警处置
 接到火灾报警信号后，1分钟内通过监控或现场核实，若为真实火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拨打119报警，通知中心工作人员组织疏散，同时操作消防联动设备；若为误报，及时复位并排查原因，做好记录；
接到设备故障报警（如监控黑屏、门禁失灵、消防设备故障），立即上报中心后勤部门，联系维修人员处理，跟踪维修进度，直至设备恢复正常。
3. 设备管理
每日对中控室设备进行清洁，保持设备表面无灰尘、无污渍；定期检查设备线路，无松动、无破损；
 严禁擅自更改设备参数、拆卸设备部件；非值班人员进入中控室需登记（姓名、事由、时间），由值班人员陪同。
4. 记录管理
建立完善的值班台账，包括《中控室值班记录》《设备运行记录》《报警处置记录》《人员进出登记》等；记录需真实、准确、完整，保存期限不少于1年。
五、女安检员服务技术参数
（一）服务范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入口、住院部入口（如有）的人员安全检查，防止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危险化学品等违禁物品进入中心，维护就医秩序，保护医务人员和患者安全。
（二）人员配置
1. 配置标准：每个安检口配备1名女安检员；中心仅设1个安检口的，配备2名女安检员（实行两班制，确保高峰时段在岗）。
2. 人员要求：年龄18-45周岁，女性，身高1.55米以上；身体健康，无传染病、精神病史；五官端正，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持有《安检员培训合格证书》优先；了解医疗机构安全管理规定，能熟练使用安检设备，具备基本应急处置能力。
（三）服务标准
1. 安检操作规范
上岗时统一着装，佩戴工牌、手套、口罩；使用文明用语（如“您好，请配合安检”“谢谢合作”）；
 引导人员有序通过安检门，对随身携带的背包、手提袋等物品进行X光机检查；对安检门报警人员，使用手持金属探测器进行二次检查，做到“逢包必检、逢疑必查”。
2. 违禁物品处理
发现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汽油、酒精、鞭炮等）、管制刀具（匕首、三棱刀等）、危险化学品等违禁物品的，立即予以扣留，填写《违禁物品扣留登记表》，并上报中心安保负责人或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对患者携带的医用器械（如轮椅、拐杖、输液架）、药品等，经核实后予以放行；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安检和协助服务。
3. 秩序维护
维持安检口秩序，防止人员拥挤、插队；高峰时段（如门诊就诊高峰）增加引导频次，确保安检通道畅通；
 发现人员争吵、冲突等情况，及时上前劝阻，无法控制的立即上报中心安保负责人。
4. 应急处置
遇到人员冲闯安检口、携带违禁物品拒不配合检查等突发事件，立即按下紧急呼叫按钮，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现场，等待安保人员支援；
配合中心做好大型活动（如疫苗接种、健康体检）的安检工作，根据需求调整安检流程。
（四）设备与工具
1. 甲方提供安检设备：X光安检机、金属探测门、手持金属探测器、违禁物品收纳箱等；服务方负责设备的日常清洁、保养，定期检查设备性能，发现故障及时上报甲方维修。
2. 服务方自行配备：统一工作服、安检手套、口罩、对讲机（如需）、《违禁物品扣留登记表》等。
（五）纪律要求
严格遵守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